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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開會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其他事項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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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日（星期二）下午三時 

二、地點：桃園市桃園區興邦路 28 號(本公司桃園廠區) 

三、宣佈開會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監察人對董事會提出之 108 年度各項決算表冊之查核報告。 

   （三）108 年國內第一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辦理情形報告。 

   （四）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五)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案。 

六、承認事項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二）108 年度盈虧撥補案。 

七、討論事項 

   （一）擬辦理發行 109 年度私募有價證券案。 

   （二）擬出售桃園土地及建物案。 

    (三）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四)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五)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八、選舉事項 

    (一) 第 21 屆董事改選案。 

九、其他事項 

    (ㄧ) 解除新任董事(包含法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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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董事會提 

  案由：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鑑核。 

  說明：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12 頁) 

報告事項二                    董事會提 

  案由：監察人對董事會提出之 108 年度各項決算表冊之查核報告，報請  鑑 

        核。 

  說明：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二。(第 15 頁)     

報告事項三                    董事會提 

  案由：108 年國內第一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債辦理情形報告，報請  鑑核。 

  說明：1.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業經金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民國 108 年 01 月 14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70347147 號函申報生效在 

案，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民國 108 年 01 月 24 

          日證櫃債字第 10800005372 號函核准，自民國 108 年 01 月 30 日掛 

          牌上櫃買賣。 

        2.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及執行情形如下： 

(1)發行總額：新台幣 3億元整。 

(2)發行面額：新台幣 10 萬元整。 

(3)發行價格：依債券票面金額 101%發行。 

(4)票面利率：票面利率為 0 %。 

(5)發行期間：自民國 108 年 01 月 30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1 年 01 月

30 日到期，共計三年。 

(6)執行情形：截至民國 109 年 4 月 4 日停止轉換日為止，經債券持有

人申請轉換普通股計 380,129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計增加股

本 3,801,290 元。  

報告事項四                    董事會提 

  案由：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請  鑑核。 

  說明：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三。(第 17 頁) 

報告事項五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案，報請  鑑核。 

  說明：為配合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參考臺灣證券 

        交易所頒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爰修正本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部分條文，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四。(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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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承認事項 

承認事項一                    董事會提 

  案由：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8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        

        報告，其中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委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 

        所黃海悅、謝建新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相關表冊並呈送監察人審查 

        竣事，且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詳如附件五 。(第 24 頁)  

  決議： 

承認事項二                    董事會提 

  案由：108 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8 年度仍為待彌補虧損狀態，本年度擬不配發股利，並依據 

        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將 108 年度盈虧撥補案於本年度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並依公司法第二三０條規定提請本年 

        度股東常會承認，108 年度盈虧撥補表如后： 

決議：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10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待彌補虧損 (113,674,441)
減:確定福利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待彌補虧損 (91,899)  
調整後期初待彌補虧損 (113,766,340)
加：本年度稅後淨利 55,456,645 
本期待彌補虧損 (58,309,695)
加：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47,510,909 
減：分配項目

股東現金紅利（每股 0 元）(註 1) -
期末待彌補虧損 (10,798,786)
備註：

註 1：依公司法第 232 條規定辦理；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利。

董事長：陳和順 經理人：周振業 會計主管：汪誼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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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董事會提 

  案由：擬辦理發行 109 年度私募有價證券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公司為持續充實營運資金改善財務結構，並掌握資金募集之時效 

  性及便利性，擬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金需求，於 109 年以私募方 

  式辦理現金增資，發行普通股，並得於一年內分三次辦理私募事 

            宜。 

  (1)私募總股數：一年內分三次辦理，每次辦理以 5,000,000 股為 

     上限，合計私募總發行普通股股數不超過 15,000,000 股。 

  (2)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 

  (3)私募總金額：視發行價格暨實際發行股數而定。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私募說明事項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其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下列二基準計算價 

     格較高者定之： 

     1.本公司普通股於定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 

       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並加 

       回減資反除權後平均股價之八成。 

     2.本公司普通股於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 

       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股 

                 價之八成。 

   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行價格，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當時之 

   市場狀況及洽特定人情形決定之。 

   若本次私募國內現金增資發行普通股依前述訂價方式，致以低於 

   面額發行而使公司帳面累積虧損增加時，將視公司未來營運狀況 

   彌補之，不排除因累積虧損增加而須辦理減資。 

   考量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時點、對象及數量均有嚴格限制，且三 

   年內不得洽辦上市掛牌，流動性較差等因素，上述訂價方式均依 

   主管機關之法令規範，其訂價方式應屬合理。 

  (2)特定人選擇方式： 

      1.選擇方式與目的：考量潛在應募意願、發行作業時程及資 

        金募集之時效，以確實在時程內完成私募，以償還銀行借 

        款。目前應募人尚在洽詢中，並未洽定。然為提高本公司 

        私募有價證券之可行性，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應募人擬包括 

        內部人及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關係 

        人（名冊已於資訊觀測站私募專區中公告），其餘應募人之 

        選擇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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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擬應募之內部人及關係人名單: 

No. 姓名 身份 關係 

1 陳和順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內部人 

2 峯榮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長   內部人 

3 黃俊銘 總經理  內部人 

4 乾宇企業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 內部人 

5 陳俊祐 法人董事代表人 內部人 

6 楊杏娟  法人董事代表人 內部人 

7 潮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 內部人 

8 蔡詩豪   法人董事之指派人 內部人 

9 洪玉婷  獨立董事 內部人 

10 王俊惟  獨立董事 內部人 

11 謝志騰  監察人 內部人 

12 葉育騏   監察人配偶  關係人   

13 張茜如 監察人  內部人 

14 翔逸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實質關係人  

   因擬應募內部人屬法人，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公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 
   稱及其持股比例，暨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與公 

      司之關係資訊如下： 

擬應募法人之名稱 該法人前十名之股東 持股比率 
與公司關

係 

峯榮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葉艾紜 0.05% 無 

葉清山 3.71% 無 

陳玉蓮 31.05% 無 

葉勝峯 6.58% 無 

葉豐榮 6.58% 無 

葉陳月英  0.05% 無 

勝凱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13% 無 

嘉耘投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13% 無 

蓮手投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86% 無 

蓮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3.86% 無 

乾宇企業有限公司 
李明聰 24.24% 無 

李芳眉 75.76% 無 

潮昇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張秉秉 89.50% 關係人 

劉維新 10.00% 無 

黃荻鈞 0.50% 關係人 

翔逸飛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楊宗興 4.00% 無 

謝采琁 96.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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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籌集資本之時效性、便利性及 

       發行成本等，故擬辦理私募。 

     2.得辦理私募額度：私募股數以不超過 15,000,000 股之普通 

       股為限，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 

       內分三次辦理，私募總金額將依最終私募價格計算之。 

     3.資金用途、資金運用進度及預計達成效益： 

       a.本公司分三次辦理私募普通股籌措資金，預計每次發行股 

         數 5,000,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將共募集股本一億五 

                   千萬元。 

       b.本公司 108 年財務報表短期借款逾新台幣 4.8 億元，預計 

         此三次私募普通股所得資金將全數用以償還本公司銀行借 

         款；若屆時尚有剩餘，則作為充實公司營運資金之用。 

       c.三次私募所得資金償還本公司銀行借款後，預計公司將降 

         低利息支出及負債比率，藉以改善公司財務結構提升公司 

                   長期競爭力。 

        三、本次以私募發行普通股之權利義務： 

  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普通股於私募有價證券交付後三年內 

  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將於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辦公開發行及上市交易。除此之外，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其 

  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四、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行條件、計畫項目、辦理私募實際情形及其 

  他未盡事宜等，若因法令修正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 

  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更或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查詢相關資訊網址：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16sb01

        六、另依投保中心(109)證保法字第 1090000944 號函要求，應於本次 

     股東常會說明之事項： 

  需說明事項一：本次辦理私募之資金用途為充實營運資金、償還 

                          借款等，惟查 貴公司最近期(108 年度第 3 季)合 

     併財務報告資產副在表「現金及約當現金」數 

     額，約達最近完整年度(107 年度)財務報告損益表 

    「營業收入淨額」之 19.1%，108 年度並發行國內 

     可轉公司債及現金增資 3.6 億餘元，請說明辦理 

     私募以充實營運資金、償還借款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  

  說明：本公司 109 年度擬辦理私募所募之資金主要用途為充實營運 

        資金、償還借款，本公司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 

        表之短期借款為 483,019 仟元，約為資產總額之 36%，109 年 

        度擬私募所得之資金預計將優先用於償還借款，以藉此降低 

        負債比例改善公司體質；另以最近期公告之 108 年度第 4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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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財務報表觀之，本公司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124,570 仟元， 
        僅達最近完整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452,953 仟元之 27.5%，且 
        108 年度第 4 季財務報表營業活動為現金淨流出，全期現金 
        流量係短期借款增加所致為現金淨流入，故有辦理私募以募 

                  集資金之必要性，謹此說明。 
  需說明事項二：本次擬就普通股以不超過 15,000,00 股額度內辦 

     理私募，然前揭私募額度將逾 貴公司實收資本額 
                32.57%，請審慎評估私募之目的、對經營權之影 

     響(應就本次私募股份所占股權比例、應募人特 
     性、辦理私募之目的等原因綜合考量)及對股東權 
     益之影響。如評估私募後可能造成經營權發生重 
     大變動，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對私募造成經營權移轉 
     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出具詳細且具體之評估意見(包 
     括經營權移轉後對公司業務、財務、股東權益之 
     影響情形、應募人之選擇與其可行性及必要性、 
     辦理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等)，並補行公告相關事 
     宜，及將評估意見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單。 

  說明：本公司於今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時，將會依證券交易法 
        第 26 條之 3 第 2項之規定辦理，不致產生違反該項規定之 
        情事，並已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 
        評估意見，於 109 年度股東會公告相關事宜並載明開會通知 
        書;另本次私募有價證券預期仍將比照之前之應募模式，原 
        有董事等內部人預計仍將應募一定比例之股份，另其他非屬 
        上述內部人之應募人，公司亦會洽定與公司經營理念相同之 
        人應募之，故尚無  貴中心所述可能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 
        變動情況之虞，謹此說明。 

        七、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詳如附件 
            六 。(第 44 頁)  
  決議： 

討論事項二                    董事會提 
  案由：擬出售桃園土地及建物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經 109 年 03 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因考量今年經濟環境倍受疫情 
             影響，本公司擬出售桃園大樹林段土地及建物，作為改善財務結構及充 

   實長期轉型之營運資金。 
         二、建物資訊如下： 

   土地：桃園市桃園區大樹林段 1786-1、1792 地號，面積：5,025 平 
                   方公尺(約 1,520.06 坪)。 

  建物：桃園市桃園區興邦路 28 號，面積：12,655.15 平方公尺(約 
                   3,828.18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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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將依公司法第 185 條第一項之規定，提請股東常會同意授權本 

            公司董事會於中華民國 110 年股東常會前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及相關法令，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不動產標售，並依法辦 

  理後續事宜及相關公告，本公司將謹慎評估公司財務表現及當時市 

  場客觀情況執行之，以確保股東之權益。 

        四、本次出售不動產等相關作業，依公司法第186 條規定，股東於股東 

  會為前條決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反對該項行為之意思表示，並於 

            股東會已為反對者，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併此說明。 

        五、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3條之 10 規定，上 

            市公司依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項第 2款讓與營業或財產，應於讓與 

            基準日前至少 30 個營業日向證交所申請，經證交所檢視其所送各項 

  書件齊全暨由經理部門審查無下列各款標準之一者，得繼續上市： 

            1.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計師查核之 

    擬制性財務報表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入或營業利益，均較其同期 

    財務報表所示之營業收入（含停業部門）或營業利益（含停業部 

    門）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未包括讓與之營業或財產之經會計師查核之 

    擬制性財務報表所顯示之擬制性營業損失，均較其同期財務報 

    表所示之營業損失（含停業部門）為大者。 

            本公司將於讓與基準日 30個營業日前，依上開規定向證交所提出申 

            請以符合法令規定 。 

        六、以上所提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決議： 

討論事項三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令，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擬將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為「董事選舉辦 

        法」，請詳附件七 。(第 48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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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四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符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茲考量本公司現 

  行「股東會議事規則」需較大幅度修正內容文字，謹依據金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金管證發字第 1080339900 號函，擬重新訂定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詳附件八。(第 52 頁)。 

        二、本次重新訂定之議事規則，應經股東會同意後施行，本公司原訂 

  定之「股東會議事規則」自新版議事規則施行日起廢除。 

  決議： 

討論事項五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因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詳附 

        件九。(第 57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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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選舉事項一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第 21 屆董事改選案。 

  說明：一、第二十屆董事、監察人任期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8 日止，為配合  

  股東常會召開時間，擬提前於本年度股東常會進行全面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第 21 屆董事選任董事七席(含獨立 

  董事三席)，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連選得連任，董事候選人名單請詳 

  附件十(第 61 頁)，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6 月 1日止，任期三年， 

        三、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ㄧ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包含法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第 21 屆董事候選人（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因本公司董事 

  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職務而從事與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 

  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行為者，就本公司董事與獨立董事當選人， 

  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 

            業禁止之限制。 

        三、擬提請民國 109 年股東常會本公司第 21 屆董事候選人與獨立董事 

  候選人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兼任職務彙總表，請參閱附件十 

ㄧ。(第 62 頁)。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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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紡織業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2019 年景氣轉趨保守，尤其美國對中國課 25%關稅以來，景氣下滑嚴

重，許多服飾品牌怕受到衝擊，雖然這波貿易戰關稅沒有直接影響到紡織產品，但業者擔心未來受

到衝擊，因而紛紛從中國撤單，有部分訂單轉到東南亞。根據統計，自 2019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服

飾與鞋品比例，已經大幅下降約 20％，部分訂單轉到東南亞，東南亞的紡織業與上游布料廠，反而

成為這波貿易戰下的受益者，然而目前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商品出口國，但中國依然是紡織業

重鎮的地位仍無法被取代。

隨著中國工資與環保規定漸趨嚴格，業者為求低工資與減少依賴單一國家帶來的政治和經濟風險，

紛紛開始將生產轉移至東南亞中孟加拉、柬埔寨或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其中越南承接訂單的角色更

形吃重，因其紡織品出口享有關稅優惠，故越南已成為多項產業供應鏈變遷下的受益國家之一，現

今越南的紡織品出口金額已急起直追台灣，跟著電子、塑膠、機械等廠商紛紛外移至越南，越南人

口紅利已逐漸縮小，缺工問題日益嚴重，生產遇到瓶頸，而且無法完全承接中國失去的訂單，因此

廠商正在尋找新的生產基地。

近年來由於全球經貿環境的快速轉變，國際趨勢所主導區域經濟整合大幅盛行，特別是韓國與歐盟、

美國及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已經陸續實施中，使台灣在這些市場的占有率逐漸下滑，逐漸被

中國與韓國取代，也造成國內紡織品出口金額近年來皆呈現負成長。

2019 年第四季中國國內紡織需求表現不佳，在美中貿易戰懸而未決中，市場產生不確定性高，紡織

業者僅根據訂單進行備貨，而囤貨意願不高之下，造成終端採購原材料同樣不太積極，致使紡織業

之需求受到大幅度影響。

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452,953 仟元，較前一年 599,246 仟元衰退 24.41%，其中雖新增寢

具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營收 110,857 仟元，仍無法帶動整體營收有所增長而持續下滑；另本公司毛

利率因新增寢具銷售影響由 0.50%大幅提升為 8.57%，然新增寢具銷售相關銷管費用亦同步大幅增

加，公司仍積極費用控管下，推銷、管理及研究發展費用較上期仍大幅增加約 160%，同時公司出售

土地及廠房產生利益約 2.16 億元，業外收支因匯率變動及降低借款減少利息等較上期成長約 120%
外，總結來說，公司 108 年營業淨利因價格未能反映成本致大幅衰退及處分不動產獲利大增下，造

成本年度淨利 77,189 仟元。以下就 108 年度經營狀況及未來之展望提出報告。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8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露預算執行情形。

(三)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四)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5.47 (6.87) 
權益報酬率(%) 14.17 (19.88) 
純益率(%) 12.24 (11.34) 
基本每股稅前盈餘(虧損)(加權平均)(元) 1.63 (1.65) 
基本每股稅後虧損(加權平均)(元) 1.23 (1.59) 

108 年度稅前淨利 73,386
108 年度稅後淨利 55,45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37,32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38,88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10,63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33,50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1,06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2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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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發展狀況： 

1、研發重點項目：

（1）工業用PET色紗開發。

（2）特殊功能之金屬離子纖維開發。

（3）TPU彈性纖維開發。

（4）抗菌防霉、防蚊、抗靜電及中空微多孔等功能性之蕊鞘型複合纖維開發。

2、技術及研發概況：

（1）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9年第一季 108年 107年
研發費用 694 3,087 2,950 
營業收入淨額 65,712 452,953 599,246 
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率  1.06% 0.68 % 0.49 % 
109年預計投入研發費用預計為800仟元。

（2）研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

A.高比表面積高吸油夜光攔油纖維開發：可用於河床與海邊之吸油棉及海洋汙染之攔油所

製作。

B.聚丙烯同組份雙色纖維，可用於多色仿麻聚丙烯纖維與舞龍系列之織品設計纖維使布面

效果更多樣化，用於各種家飾用品之素材。

C.潑水聚丙烯纖維開發，可用於戶外傢飾、雨傘用布及登山鞋材。

二、109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基於以上種種環境因素及產業走勢原因下，台灣地區加工絲市場公司若不改變恐難有獲利機會，故本

公司 2019 年自 4 月起新設商品事業群，拓展銷售寢具及傢具挹注 1.1 億元營收，因成本及費用各方

面控管表現仍受美中貿易戰影響，初期營運產生虧損情況，但公司因應經營多角化，對於轉投資方面

會持續進行。

由於美中貿易對國際整體經濟狀況變壞且不明朗，再加上新冠狀病毒干擾等雙重影響下，公司除祈望

市場需求能夠儘快復甦外，集團仍會積極依組織重組及新增通路方式經營，令集團早日依經營規劃往

紡織業下游通路方向大舉拓展(寢具及傢俱買賣)，早日邁入新領域及新獲利模式，從而引領集團從製

造業逐步蛻變轉型為買賣業，另嘗試從產品性質透過買賣方式整合上下游業務合作，擴展產品功能性

而增加其附加價值產生銷售業務商機；對於轉投資新產業，公司仍會小心規劃，引進新經營企業模式

除多元化之外，獲利是第一優先考量方向，同時落實營運改善計劃，使整體營運表現在未來逐季可以

得到改善及完成營運所訂目標。

本公司除維護既有產業經營及客戶群之外，持續開拓新領域，並利用聚丙烯纖維技術之運用，持續朝

下游多功能商品方向發展開發，並期待能銷售至服飾週邊商品之製造商，以開創新的運用與發展。

為保持營運彈性且提升持續的競爭力，本公司擬定的經營方針及策略如下： 

1、業務拓展：積極拓展及推廣新業務市場、創立自有品牌商品等高附加價值產品，並將銷售範圍拓展

至內需及中國大陸市場；垂直整合上下游產業開拓新通路，以提高公司整體獲利。 

2、生產管理：重新規劃原有機台使其充分運作，並調配產線來配合新業務商機。 

3、研發重點：重新檢視原有技術設備，研發性能／價格比最佳之新纖維製品，以強化新產品的競爭力。 

4、財務作業：整合集團資源增加合作銀行，並視時機規劃辦理增資引進長期資金，活絡公司整體資產、

資金運用，降低整體負債，以提升整體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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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綜合評估本公司歷年營業狀況，以及預估市場供需狀況，並參酌專業研究機構之產業研究報告，預估

本公司 109 年度之銷售數量如下：

主要產品 預估銷量

聚醯胺纖維-NYLON(噸)        600
聚酯纖維-PET(噸)        50
聚丙烯纖維-PP(噸)        1,000

合 計(噸) 1,650
針織布及平織布(仟碼) 500
機能性衣物(件) 1,500
寢具用品(仟元) 120,000
傢俱用品(仟元) 46,430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加強資產活化與提昇稼動率，發揮產能極大化，從而降低總固定成本；另依據企業創新求新求變，配

合多角化經營，整合上中下游銷售通路之轉投資規劃來擴大營業面，降低單一產業停滯之營運風險。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發展至今，雖在聚丙烯纖維市場上處於技術領先並佔有一席之地，但經歷美中貿易

戰之洗禮後，公司此一優勢已不復以往，營運面已無法轉虧為盈，故 108 年 4 月公司洽購寢具通路業

務拓展國內內需市場，藉此切入通路販售業，另於 108 年 9 月併購上海徠室達公司投入中國大陸傢俱

暨用品市場銷售，擴大營運基本面，進而希能整合上中下游業務，重新公司業務上的定位，持續設計

相關新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期能為公司持續添加成長動能，重新創造公司未來榮景。

本公司長期發展策略：

(1)掌握產業發展趨勢，加強多角化經營及新業務商機。

(2)持續精進研發實力，提升產品及服務水準，吸引客戶依賴度。

(3)運用內需及中國大陸市場，往上中下游發展，開拓利基型商品，提昇公司整體利潤。

(二)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紡織產業不管台灣同業間激烈的競爭或面對國際間整體需求減緩，台灣紡織業已被中國大陸與東南

國協之低價傾銷策略造成一厥不振，對此，本公司除必須重新檢視原有之技術改變，創造新商機

外，推動企業多角化經營，整合上下游產業開拓新通路，創造新紅海，使公司在未來能順利轉型，

加強外部競爭能力已刻不容緩，同時達成公司訂定不可能目標之挑戰。  

以上為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結果、109 年度營業計畫、未來發展策略及外部環境影響之報告，非常感謝各位股

東女士、先生撥冗蒞臨，並期盼各位繼續給予本公司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並祝各位 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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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陳和順 經理人：周振業 會計主管：汪誼蓁



附件二：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

及盈虧撥補表，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謝建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董

事會所造送各項表冊，經本監察人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謝志騰 

中 華 民 國 一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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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

及盈虧撥補表，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謝建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董

事會所造送各項表冊，經本監察人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張茜如 

中 華 民 國 一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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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業計畫書執行情形 

108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間 

科目 
108/01/01~12/31 107/01/01~12/31 變動(%) 

營業收入 452,953 599,246 -24.41% 

營業成本 414,154 596,228 -30.54% 

營業毛利 38,799 3,018 1,185.59% 

毛利率 8.57%   0.50%  1,614.00% 

營業費用 177,520 68,284 159.98%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

額 
215,910 (3,265) 8,593.67% 

營業淨利(損) 77,189 (68,531) 212.6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803) (1,718) 436.29% 

稅前淨利(損) 73,386 (70,249) 204.47% 

本期淨利(損) 55,457 (67,956) 181.61% 

  資料來源：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紡織業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2019 年景氣轉趨保守，尤其美國對中國課 25%關稅以來，

景氣下滑嚴重，許多服飾品牌怕受到衝擊，雖然這波貿易戰關稅沒有直接影響到紡織產品，

但業者擔心未來受到衝擊，因而紛紛從中國撤單，有部分訂單轉到東南亞。根據統計，從

2019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服飾與鞋品比例，已經大幅下降約 20％，部分訂單轉到東南亞，東

南亞的紡織業與上游布料廠，反而成為這波貿易戰下的受益者，然而目前中國仍是全球最大

的製造商品出口國，但中國依然是紡織業重鎮的地位仍無法被取代。 

    隨著中國工資與環保規定漸趨嚴格，業者為求低工資與減少依賴單一國家帶來的政治和

經濟風險，紛紛開始將生產轉移至東南亞中孟加拉、柬埔寨或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其中越南

承接訂單的角色更吃重，因其紡織品出口享有關稅優惠，故越南已成為多項產業供應鏈變遷

下的受益國家之一，現今越南的紡織品出口金額已急起直追台灣，跟著電子、塑膠、機械等

廠商紛紛外移至越南，越南人口紅利已逐漸縮小，缺工問題日益嚴重，生產遇到瓶頸，而且

無法完全承接中國失去的訂單，因此廠商正在尋找新的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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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來由於全球經貿環境的快速轉變，國際趨勢所主導區域經濟整合大幅盛行，特別是

韓國與歐盟、美國及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已經陸續實施中，使台灣在這些市場的占有

率逐漸下滑，逐漸被中國與韓國取代，也造成國內紡織品出口金額近年來皆呈現負成長。 

    2019 年第四季中國國內紡織需求表現不佳，在美中貿易戰懸而未決中，市場產生不確定

性高，紡織業者僅根據訂單進行備貨，而囤貨意願不高之下，造成終端採購原材料同樣不太

積極，致使紡織業之需求受到大幅度影響。 

    基於以上種種環境因素及產業走勢原因下，台灣地區加工絲市場非常低迷，致使我司

108 年度紡織事業群較去年同期營收大幅衰退 266,095 仟元及 44%，其中主係聚醯胺纖維-

NYLON 因負毛利訂單缺乏情況下大幅衰退 154%，而聚丙烯纖維-PP 也小幅下降 15%，然而自

2019 年 4月起商品事業群新增寢具銷售較去年同期營收增加 110,857 仟元，仍無法帶動整體

營收有所增長而持續下滑。2019 年第四季中國國內紡織需求表現不佳，由於美中貿易戰懸而

未決，市場不確定性高，紡織業者僅根據訂單進行備貨，囤貨意願不高，造成終端廠商採購

原材料大幅放緩，故紡纖需求受到較大影響。 

    營業毛利方面，108 年度自第三季起毛利由負轉正而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除主因新增

寢具銷售毛利約 69,155 仟元而提高營業毛利外，係因聚醯胺纖維-NYLON 未能反映生產成

本，致使負毛利及加上聚丙烯纖維-PP 毛利亦大幅衰退等加大虧損因素，影響整體毛利成

長，故營業毛利無大幅度上升。 

    營業費用方面，108 年度營業費用較去年同期增加 109,236 仟元及 160%，除主因新增寢

具銷售而同步增加銷售及管理費用分別 78,497 仟元及 14,325 仟元外，原紡織事業群管理費

用及研究發展費用則增減不多，而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則因預期信用損失率調整減少提列之

故。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方面，主要係認列出售桃園土地及廠房所產生處分利益約 216,521

仟元，故 108 年度較去年同期增加分別 219,175 仟元及 6,713%之故。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方面，主要係認列利息收入、股利收入、利息費用、匯兌損益及未實現投

資損益等，其中除利息收入及利息費用因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募集資金所產生效益外，另

受大環境影響股市大幅修正情況下，認列未實現投資損失，惟 108 年度較去年同期營業外損

失增加分別 8,054 仟元及 436%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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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本公司 108 年度雖自 4 月起新設商品事業群銷售寢具挹注 1.1 億元，仍

因大環境變壞原紡織事業群大幅衰退下，影響整體營收小幅下滑，而成本及費用各方面控管

表現公司除加強力度節省外，因原紡織事業群銷售毛利大幅下跌影響下，致 108 年度營業毛

利僅呈小幅獲利狀態，惟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因認列出售桃園土地及廠房所產生處分利益增

加，另公司因經營多角化轉投資股票短期內下跌而使營業外損失有所增加，致使本期淨利僅

為 55,457 仟元。 

    由於美中貿易對國際整體經濟狀況變壞且不明朗，再加上新冠狀病毒干擾等雙重影響

下，公司除祈望市場需求能夠儘快復甦外，集團仍會積極依組織重組及新增通路方式經營，

令集團早日依經營規劃往紡織業下游通路方向大舉拓展(寢具及傢俱買賣)，早日邁入新領域

及新獲利模式，從而引領集團從製造業逐步蛻變轉型為買賣業，另嘗試從產品性質透過買賣

方式整合上下游業務合作，擴展產品功能性而增加其附加價值產生銷售業務商機；對於轉投

資新產業，公司仍會小心規劃，引進新經營企業模式除多元化之外，獲利是第一優先考量方

向，同時落實營運改善計劃，使整體營運表現在未來逐季可以得到改善及完成營運所訂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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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經董事會通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

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應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

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

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據

以訂定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案

之妥適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

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

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

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

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

與安全。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

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

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

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

與安全。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

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

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策。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年報中明示誠信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年報中明示誠信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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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

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

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

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

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件

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

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

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

行。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

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配置充

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

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

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定期（至少

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配合法令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

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

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

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

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

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人

力資源處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

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

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配合法令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

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

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

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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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

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

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

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行為

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

畫，內容包括稽核對象、範圍、項

目、頻率等，並據以查核防範方案遵

循情形，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

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

提報董事會。 

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

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

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

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項

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

董事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

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

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

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

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

舉信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

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

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並訂定

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

作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

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

時應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

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

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

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

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

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

舉信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

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

報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並訂定檢舉

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

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

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

當處置之措施。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

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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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

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第二十六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

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

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

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本守則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 

第二十六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定

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

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

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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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 107 � 12 � 31 �

���� !"#

108�12�31� 107�12�31�
$ % � � & ' ( & ' (

)*��

1100 +&�,-+&./01�23   $ 124,570     8    $ 91,061     10
1110 45678�9:;<=>&?��@)*./01�A3 120,408     8 -     -
1150 BCDE./01�F3 18,062     1 40,208     5
1170 BCGH./01�F3 39,733     3 14,428     2
1200 IJBCH 726     - 264     -
130X KL./01�M3 129,771     9 60,991     7
1410 NOHP 15,071     1 8,957     1
1476 IJ&?��@)*./01QMR��13 393,460     27 95,147     11
1479 IJ)*��./0M23 15,609     1 707     -
11XX )*��ST 857,410     58 311,763     36

U)*��

1517 45IJV�678�9:;<=>&?��@U)*./01

�W3 43,188     3 19,406     2
1600 X*�QYZ�[\./01QM]��13 420,652     28 495,166     58
1755 ^_`��./0�Q1�M�3 35,992     2 -     -
1805 ab./01QM1��M3 74,974     5 -     -
1821 IJcd��./01�Me3 42,449     3 635     -
1840 fghij��./01�]e3 10,705     1 11,609     2
1920 Kklm&./0�13 3,488     - 6,530     1
1995 IJU)*��./0M23 1,583     - 10,825     1
15XX U)*��ST 633,031     42 544,171     64

1XXX � � S T   $ 1,490,441     100    $ 855,934     100

$ % � � � ` 7

)*��

2100 nopH./0MA���3   $ 537,274     36    $ 425,783     50
2150 BODE./0MF3 8,528     1 14,902     2
2170 BOGH./0MF3 35,007     2 39,002     5
2180 BOGH@qrs./0MF���3 36,323     2 -     -
2200 IJBOH./0]M3 54,155     4 28,324     3
2220 IJBOH@qrs./0��3 9,217     1 -     -
2280 tu��@)*./0�Q1�M�3 10,456     1 -     -
2320 R�vRwxyoz{o|o��./0MA3 -     - 500     -
2399 IJ)*��./0]�3 5,459     - 2,347     -
21XX )*��ST 696,419     47 510,858     60

U)*��

2530 BO��./01�MW3 280,313     19 -     -
2570 fghij��./01�]e3 12,096     1 32,007     4
2580 tu��@U)*./0�Q1�M�3 26,484     1 -     -
2640 }~�����@U)*./01�]R3 1,702     - 1,764     -
2645 K�lm& 1,867     - 3     -
25XX U)*��ST 322,462     21 33,774     4

2XXX ��ST    1,018,881     68 544,632     64

�����x�>`7./0]]3

� �

3110 ����� 460,494     31 426,727     50
3170 ����� 34     - -     -
3100 ��ST 460,528     31 426,727     50
3200 ���� 54,851     4 -     -
3350 ����6  ( 58,309 )   (  4 )   ( 113,674 )   (  14 )
3400 IJ`7 14,490     1   ( 1,751 )     -

3XXX `7ST 471,560     32 311,302     36

� � � ` 7 S T   $ 1,490,441     100    $ 855,9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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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áâ®ß

108"{ 107"{
¯ ° 9 	 ± 9 	 ±

4100 áIËÌ�?@��À	�   $ 452,953    100   $ 599,246    100

5110 áI½K�?@�3�3À

��		�    414,154    92    596,228    100

5900 áIã     38,799    8    3,018    -

áIäS�?@À��		�

6100 åÉäS    105,323    23    24,385    4
6200 deäS    65,650    14    39,643    7
6300 æçZèäS    3,087    1    2,950    -
6450 ûæ§Sé11��?

@º�    3,460    1    1,306    -
6000 áIäS&�    177,520    39    68,284    11

6500 �¥Ë2�ä1Í	�?@

�À3À��À½�    215,910    48  (  3,265 )  (  1 )

6900 áIÍ �1�    77,189    17  (  68,531 )  (  12 )

áIõËÌ�ê(�?@À

��		�

7010 �¥ËÌ    12,554    3    3,526    1
7020 �¥ 2�1�  (  5,852 )  (  1 )    2,480    -
7510 =>½K  (  10,505 )  (  3 )  (  7,724 )  (  1 )
7000 áIõËÌ�ê(

&�  (  3,803 )  (  1 )  (  1,718 )    -

�ëì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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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9 	 ±

7900 ÆîÍ �1�   $ 73,386    16  ( $ 70,249 )  (  12 )

7950 S©Æ�äS� 2�?@

��ÀÃ�  (  17,929 )  (  4 )    2,293    1

8200 K"{Í �1�    55,457    12  (  67,956 )  (  11 )

�¥0&12

8310 ÄCãÝ/12%²

Ò�

8311 <xÎ �ï%�

·;a�?@�

�À��  ( 92 )    - 494    -
8316 ³¾�¥0&12

´�sµ¶·;

%42�Ûð(

FÏ8Lµ12    4,994    1  ( 531 )    -
   4,902    1  ( 37 )    -

8360 2Oi�CãÝ/12

%²Ò�

8361 !õáfñ�=>

�,òX%óò

ô	    11,247    3    6,905    1
8300 K"{�¥0&1

2�Æ2Í	�    16,149    4    6,868    1

8500 K"{0&12H	   $ 71,606    16  ( $ 61,088 )  (  10 )

Í �1�Ï���

8610 K��IÐ   $ 55,457    12  ( $ 67,956 )  (  11 )

0&12H	Ï���

8710 K��IÐ   $ 71,606    16  ( $ 61,088 )  (  10 )

à�áâ�×1��?@À¬�

9710 y K   $ 1.23  ( $ 1.59 )
9810 õ q   $ 1.07  ( $ 1.59 )

2?%?@VK&'=>��%��ãN

\Më�ØÙÚ Je\�ÛÜI ��Ðd�ÝÞ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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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

 ! 108 "� 107 " 1 # 1 $/ 12 # 31 $

ÅD�¨«®Þß

¯ ° 108"{ 107"{
áIü6%89:;

A10000 ÆîÍ �1�   $ 73,386  ( $ 70,249 )
A20010 Ë2ä1²Ò

A24100 FÏ8õ®óò1� 43 22
A20100 6ýäS 56,161 40,099
A20200 þÉäS 8,452 242
A20300 ûæ§Sé11� 3,460 1,306
A20400 ³¾12´�sµ¶·;9a()

%Í 2  ( 6,178 ) -
A20900 =>½K 10,505 7,724
A21200  �ËÌ  ( 3,047 )  ( 1,305 )
A21300 � ËÌ  ( 5,549 ) -
A21900 ��yz�¼�ú½K 5,548 -
A23000 ùãÑ(�U:6() 2  (  216,521 ) -
A22500 ùãÄ6)3¾¿��@1� 611 3,552
A30000 áI()�*+%Í56a

A31115 ��³¾12´�sµ¶·;%9

a()  (  114,246 ) -
A31130 ÃË+ 22,151 2,304
A31150 ÃË»,  ( 28,799 ) 97,148
A31180 �¥ÃË, 65 15,411
A31200 G Ê  ( 15,528 ) 30,455
A31230 û¼,² 7,729  ( 1,005 )
A31240 �¥:6()  ( 478 ) 949
A31260 �¥U:6() - 21
A32130 Ã¼+  ( 5,200 )  ( 14,125 )
A32150 Ã¼»,  ( 42,870 )  ( 88,403 )
A32160 Ã¼»,¸°V\ 36,323 -
A32180 �¥Ã¼, 12,170  ( 14,492 )
A32230 �¥:6*+ 124  ( 5,562 )
A32240 Í<xÎ *+¸U:6  ( 154 )  ( 344 )
A33000 áf)l%89:�(�Ì  (  201,842 ) 3,748
A33100 Ë¨% � 3,047 1,305
A33200 Ë¨%�  5,549 -
A33300 ê¼% �  ( 6,943 )  ( 7,663 )
A33500 ê¼%S©Æ  ( 37,135 )  ( 78 )
AAAA áIü6%Í89:(  (  237,324 )  ( 2,688 )

�ëì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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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îí�

¯ ° 108"{ 107"{
ð(ü6%89:;

B00010 ¨©³¾�¥0&12´�sµ¶·;

%9a()�?@½�  ( $ 18,788 )  ( $ 19,938 )
B02600 ùãÑ(�U:6()µ,    281,423 -
B02700 ��Ä6)3¾¿��@�?@Àº�  ( 35,986 )  ( 33,130 )
B02800 ùãÄ6)3¾¿��@µ, 1,196 523
B02200 ¨©���%Í89:(�?@	��  ( 16,727 ) -
B03700 G( X9��  ( 10,735 )  ( 68 )
B04500 ��3¼()�?@Àº�  ( 50,266 )  ( 537 )
B06500 �¥9a()��  (  298,313 )  ( 92,139 )
B06800 �¥U:6()��  ( 116 ) -
B07200 û¼�@,é	 9,429 6,465
BBBB ð(ü6%Í89:(  (  138,883 )  (  138,824 )


(ü6%89:;

C01200 Z[iûò��+    295,102 -
C00100 ÇæÈ,��    980,833    686,864
C00200 ÇæÈ,é	  (  923,597 )  (  577,685 )
C04020 ÉÊK9��  ( 5,276 ) -
C01700 ��ëæÈ,  ( 500 )  ( 8,800 )
C03100 GÌ X9�é	���  ( 706 ) 3
C04600 Z[¨� 64,775 -
C05000 ùã÷ø�+µ, - 42
CCCC 
(ü6%Í89:Ì    410,631    100,424

DDDD �56·89�²t89%òó  ( 915 ) 610

EEEE 89�²t89Í���é	� 33,509  ( 40,478 )

E00100 "�89�²t89â	 91,061    131,539

E00200 "�89�²t89â	   $ 124,570   $ 91,061

2?%?@VK&'=>��%��ãN

\Më�ØÙÚ Je\�ÛÜI ��Ðd�ÝÞ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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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 107 � 12 � 31 �� !"#

$%&'(�� 108 �� 107 � 1 � 1 �) 12 � 31 �� !*+,-&.

 !/-01&. !2345&6� !78�&9:;<=>?��@

ABCD'EFG�����HIJ

KG������'LM !78�&NO�>?PQRKSTUVW

X78��YZ[\YZ']6^_&`	
����������� 108

�� 107 � 12 � 31 �� !78ab'(�� 108 �� 107 � 1 � 1 �)

12 � 31 �� !78cde !2345J

�����fg

G����� 108 �hRKS�����iT78�&j\.3klm

nopq� 109 � 2 � 25 �3nTrst 1090360805 uv�wx�yr�

[\zW��{|}�� 107 �hRKS�����iT78�&j\�w

x�yr�[\zW��{|JG���~��[\�����~����

�+�78�&�����w���JG���O��I8O����j�

�Xq�K����E��j�'e	
��������������

�'��W�j������JG������ ¡]¢�£¤���T¥'

6|¦&§�����fgJ

¨©��Iª

¨©��IªR«KG����¬E®'¯	
��������

��� 108 �h !78�&���°¦>±�IªJ��I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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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²!�³´�����µ¶·¸6¹º'G����»¯��I

ª¼�&§��J

½¯	
����������� 108 �h !78�&�¨©��

Iª¾�¿��

¨©��Iª�ÀÁÂÃyÄ�ÅÆ�

	
���������Ç±#ÈªÉ<ÊËÌÍ�;NYLOND.

ËÎÏ�;PPD.ËÐ�;PETD.ÑÒ�ÓÔJ�·ËÎÏ�;PPD

�ÀÁÂÃ 185,698 ÕÖ×²!ØEÂÃ�ÙÚÛÜÝLÞ'ß�>?àáØ

Â´âã1ä~��ØÂ0å�æçè['¯ !78�&éêR�>?J

ëì'noíîï�ðñòÝ�óôõÝö÷¡6cd¦f[�°?å�ø

ù'úûüýØEþ�`´�É�'�Ç±��N~ÂÃ��ÅÆV	'¹

ë'G�����Ä¦¨©��IªJ

�¨ÂÃ���@A'
�� !78�&9: (�w )J

G��������ÀÁÂÃyÄ�¨�������zW�d�JG

����¯ËÎÏ�;PPD�ÀÁÂÃ��"�'� £_�G'�� 

¼.!Á¼."#�¼.$wV%/Invoice ���Â&¯'e()¯'��

w*J+���_Ý�Ý,�->?ÀÁ./�01�#	'¿�>?ÀÁ

./�01�#	2'�3��4¹������|£_�&`'56yÀ

ÁÂÃ��->?»Æ&`J

nnoíîe7o¼8¯ !78�&���

noíî���RKSTUVWX78��YZ[\YZ^_&`� 

!78�&'ß��e !78�&YZ�¨�9±����'66� !

78�&:;�<¹~=>õ?@�>?»Æ&`J

~YZ !78�&ù'noíî����<=AB	
�����

����CDFØ�ûô.�¨Iª�EF'6�CDFØ��fg�GH'

IJnoíî�KLM	
���������õNOØE'õILMõ

NEìP-ÆQúW���PRJ

	
����������7o¼8;Ê��SI�lTXD$�l

m78�<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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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 !78�&�É�'R¯ !78�&²!��;�<

¹~=>õ?@�>?»Æ&` ¡+o6�'�"Ò����J+o6�

Räh6�'UKSwx�yr�[\zW���{|-V�T9ûW" 

!78�&;��>?»Æ&`J»Æ&`úû<¹~=>õ?@J¿»Æ

&`� P3þõBCXú+oòÝ�éê !78�&YH2O|�FZ

[A'\\y¦Ò�>?�J

G���KSwx�yr�[\��ù']H¬E®���¬EL�

^_JG����zW�Ä{|�

 1. `y�AB !78�&<¹~=>õ?@�>?»Æ&`��}¯O

AB������zW£_�¹º¯A}� ¡]¢�£¤���T¥

6|¦�����fgJ¹=>úûa�bc.de.��fg.»Æ

h�õij����'�:W"<¹~=>�>?»Æ&`���ä~

<¹~?@2J

 2. ¯e���¨����� ¡9±���'6��_ùkb�£_��

�¶l'U�É�J¯	
���������������d�&

§��J

 3. ABnoíîOGH��@A�£_�'��O|��B�e�¨EF

�+o�J

 4. K¥O ¡���T¥'¯noíîGHCDFØ��fg�£_�'

6�Y	
���������CDFØ�ûôúû#	>?_m�

Inõkb��;N>?»6o�'|"pqJG���ry¦��I

nõkb;N>?»6o�'\s~����·tu !78�&YH

2v� !78�&��¨EF'õ~��EFR�»£_ùwx��

��JG����pqR6y)�����O ¡���T¥¦fgJ

U:�Inõkbúû<*	
���������»zÒ�CDF

Ø�ûôJ

 5. AB !78�&;<=�¨9:D�²!&`.p{��|'6� 

!78�&��^_&`�¨()�I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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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8 �� 107 � 12 � 31 �

¼8� £¦ÕÖ

108�12�31� 107�12�31�
§ ¨ " # 3 þ © 3 þ ©

41"#

1100 23�ª_23;9:�¤D   $ 79,104     6    $ 74,008     9
1110 «µ,-¬�^®¯5�3k"#°41;9:�±D 78,908     6 -     -
1150 ºÂ%¥;9:�²D 18,062     1 40,208     5
1170 ºÂ³&;9:�²D 39,733     3 14,428     2
1200 ��ºÂ&;9:D 720     - 264     -
130X ;Á;9:�´D 80,249     6 59,930     7
1410 òµ&ª 3,208     - 3,112     -
1476 ��3k"#°41;9:�	¶D    290,140     22 95,147     11
1479 ��41"#;9:��¶	D 15,565     1 707     -
11XX 41"#C�    605,689     45     287,804     34

J41"#

1550 GH/-V�·";9:.�.¶±�	wD    402,542     30     202,524     24
1600 »1#.¸¹��º;9:.�w�	¶D    267,033     20     342,332     40
1755 YH/"#;9:	.��¶D 16,391     1 -     -
1821 ��-³"#;9:��	D 42,449     3 635     -
1840 »¼O¡½"#;9:�¶	D 10,705     1 11,609     1
1920 ;"�T3;9:	¶D 2,637     - 6,434     1
1995 ��J41"#;9:�D 67     - 1,451     -
15XX J41"#C�    741,824     55     564,985     66

1XXX " # C �   $ 1,347,513     100    $ 852,789     100

§ ¨ $ % � / -

41$%

2100 ¾Ý¿&;9:�ÀD   $ 483,019     36    $ 425,783     50
2150 ºµ%¥;9:�±D 8,528     1 13,665     2
2170 ºµ³&;9:�±D 34,679     2 39,002     5
2200 ��ºµ&;9:�²D 36,154     3 26,433     3
2280 ÁÂ$%°41;9:	.��¶D 6,189     - -     -
2320 w�õwØEÃÝ�ÄÝâÝ$%;9:�ÀD -     - 500     -
2399 ��41$%;9:¶wD 2,793     - 2,326     -
21XX 41$%C�    571,362     42     507,709     60

J41$%

2530 ºµ��%;9:��¤D    280,313     21 -     -
2570 »¼O¡½$%;9:�¶	D 12,096     1 32,007     4
2580 ÁÂ$%°J41;9:	.��¶D 10,473     1 -     -
2640 Å6oÆ�$%°J41;9:��´D 1,702     - 1,764     -
2645 ;Ã�T3 7     - 7     -
25XX J41$%C�    304,591     23 33,778     4

2XXX $%C�    875,953     65     541,487     64

/-;9:¶�D

� G

3110 Ç���G    460,494     34     426,727     50
3170 ÈÉÊ�G 34     - -     -
3100 �GC�    460,528     34     426,727     50
3200 "G�Ë 54,851     4 -     -
3350 ÈÌÍÎ,  ( 58,309 )   (  4 )   (  113,674 )   (  14 )
3400 ��/- 14,490     1   ( 1,751 )     -
3XXX /-C�    471,560     35     311,302     36

$ % e / - C �   $ 1,347,513     100    $ 852,789     100

,9�9:RG !78���w�ÚJ

SIâ�ÏÐÑ FoX�ÒÓE ��Çn�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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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8 �� 107 � 1 � 1 �) 12 � 31 �

¼8� £¦ÕÖ'U×�

;Î,DØÙ¦Ö

108�h 107�h
§ ¨ 3 þ © 3 þ ©

4100 ØEÂÃ;9:�¶wD   $ 444,054    100   $ 599,291    100

5110 ØE´G;9:².¶¶�

	wD    386,201    87    574,318    96

5900 ØEÚ�    57,853    13    24,973    4

ØEÛH;9:¶¶D

6100 ÜÀÛH    105,143    23    24,385    4
6200 noÛH    49,809    11    35,381    6
6300 ÝÞVßÛH    3,087    1    2,950    1
6450 òÝ�Hà,,�;9

:²D    3,460    1    1,306    -
6000 ØEÛH+�    161,499    36    64,022    11

6500 ��Â-�Û,Åþ;9:

�w.¶¶�¶¤D    215,924    48  (  3,206 )    -

6900 ØEÅ�;,D    112,278    25  (  42,255 )  (  7 )

ØEìÂÃ�á"

7010 ��ÂÃ;9:¶¶�

	wD    6,686    2    3,476    -
7020 ���-�,�;9:

¶¶D    6,164    1    2,295    -
7070 GH/-V�â��,

-�þ  (  42,519 )  (  10 )  (  26,041 )  (  4 )
7510 78´G;9:¶¶D  (  9,223 )  (  2 )  (  7,724 )  (  1 )
7000 ØEìÂÃ�á"

+�  (  38,892 )  (  9 )  (  27,994 )  (  5 )

;ãä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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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ïæåD

108�h 107�h
§ ¨ 3 þ © 3 þ ©

7900 ½æÅ�;,D   $ 73,386    16  ( $ 70,249 )  (  12 )

7950 O¡½;ÛHD�-;9:

�¶	D  (  17,929 )  (  4 )    2,293    1

8200 G�hÅ�;,D    55,457    12  (  67,956 )  (  11 )

��*+,-

8310 »>ÚÔ),-�ª

É�

8311 6oÆ��ç�z

¯5X;9:

��´D  ( 92 )    - 494    -
8330 GH/-V�â�

���*+,-

�þ    4,994    1  ( 531 )    -
   4,902    1  ( 37 )    -

8360 ,Dúû>ÚÔ),-

�ªÉ�

8361 �ìØ]è{78

�&éM�êé

ëþ    11,247    3    6,905    1
8300 G�h��*+,

-;½,ÅþD    16,149    4    6,868    1

8500 G�h*+,-Cþ   $ 71,606    16  ( $ 61,088 )  (  10 )

×�ØÙ;Î,D;9:¶D

9710 f G   $ 1.23  ( $ 1.59 )
9810 ì í   $ 1.07  ( $ 1.59 )

,9�9:RG !78���w�ÚJ

SIâ�ÏÐÑ FoX�ÒÓE ��Çn�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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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

�� 108 �� 107 � 1 � 1 �) 12 � 31 �

¼8� £¦ÕÖ

§ ¨ 108�h 107�h
ØEõ1�2345

A10000 ½æÅ�;,D   $ 73,386  ( $ 70,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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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洋紡織或該公司)為持續充實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

於 109 年 3 月 16 日董事會在兼顧符合法令規定及考量資金募集時效性下，規劃私募發行普通

股額度上限新台幣 150,000 仟元，用以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並預計於同年 6 月 2 日

股東常會決議授權董事會於一年內分三次辦理籌措資金。

三洋紡織擬於 109 年 6 月 2 日股東常會因董事任期屆滿全面改選；另本次私募額度為不超過

新台幣 150,000 仟元，如全數發行，應募人將持有該公司實收資本額約 24.57%。綜上所述，均

有可能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

「應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三款：「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

私募引進策略投資人後，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

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之規定。故該公司委任本證券承銷商就本次私募案出具必要性與合理

性之評估意見(以下稱本意見書)。 

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三洋紡織 109 年 6 月 2 日股東常會決議本次私募案之參考依據，不作

為其他用途使用；此外，本意見書係依據本證券承銷商出具意見前，三洋紡織所提供之資料以

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各項已公開資訊進行評估，至於後續因該公司進行本次私募案計畫變更

或發生其他可能影響本意見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不另行更新，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特此聲明。

一、公司簡介

三洋紡織成立於民國 57 年 10 月，於 88 年 1 月在櫃買中心掛牌買賣，並於 89 年 9 月轉至

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主要生產聚醯胺纖維(NYLON)、聚酯纖維(PET)、聚丙烯纖維(PP)、
針織布及平織布、功能性成衣等，目前在桃園市設有工廠，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460,529
仟元。

二、本次私募案計畫內容

(一) 目的及額度：三洋紡織為持續充實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擬於新台幣 150,000 仟元額

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

(二) 私募普通股定價方式：該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定價，係取「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

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

權後之股價」及「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者孰高者為參考價格，並以不低於參考價格

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

(三) 應募人：本次私募案應募人之選擇，規劃由內部人、關係人或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

第 1 項第 2 款及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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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03455 號函之特定人認購，該公司應依「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將應募人相關資訊

於本次股東常會召集事由中載明。

三、本次私募案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

(一)辦理私募之必要性

三洋紡織 106 年至 108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營業收入分別為新台幣 756,930 仟

元、599,246 仟元及 452,953 仟元，合併財務報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之淨利(損)金額

分別為新台幣(365,550)仟元、(305,681)仟元及 55,457 仟元，另 108 年度尚有待彌補虧損

金額為新台幣 58,309 仟元。

該公司目前主要生產聚醯胺纖維(NYLON)、聚酯纖維(PET)、聚丙烯纖維(PP)、針織布

及平織布、功能性成衣等相關產品。我國紡織業近年來受整體經濟環境，以及其他競爭

國家之人力成本優勢下，產值緩步下滑。該公司為求突破，加強產品差異化有效區隔市

場，主要紗類商品已轉型為以聚丙烯纖維為主，多應用於機能、環保等領域上的產品，

並在今年疫情爆發之際，研發設計運用該公司獨家專利夢纖維(DreamFel)之超細長纖科

技所打造的 PPF 布口罩、圍巾等防疫產品，並申請認證，為我國的防疫工作盡一份心

力。

在紡織產業緩步衰退的趨勢下，該公司持續投入研發，以及最近(108)年度仍有累積虧損

的情況下，採用私募方式籌措資金，用以償還銀行借款，有剩餘時充作營運資金，已同

時考量募集之可行性及時效，並改善財務結構，其私募尚有其必要性。

(二)辦理私募之合理性

三洋紡織於109年3月16日董事會決議辦理本次私募案並討論應募人選擇方式及名單，

並擬提同年 6 月 2 股東會決議通過，同時依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第 6 項規定在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列舉說明私募有價證券相關事項，經評估其辦理程序，應屬適法。該公司擬

以私募方式辦理籌資，可取得穩定之長期資金，有助於公司健全營運發展及維持財務彈

性，與公開募集相較，私募有價證券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該公司與

應募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本次私募案之定價方式，係依「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故本次該公司辦理私募，在適法性上應尚屬合理。

綜上所述，該公司為改善財務結構，並經考量籌集資本時效性及便利性等因素而辦理本

次私募應屬合理，且該公司本次私募之辦理程序、資金用途、認購價格訂定條件及應募

人之選擇方式等，尚無重大異常。

(三)應募人之選擇與其可行性與必要性評估

1. 應募人之選擇

三洋紡織於 109 年 3 月 16 日董事會討論後，擇定本次私募之應募對象，以內部人

及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函之特定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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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募人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且本次私募規劃多為內部人應募，對

公司之經營權穩定及未來營運應有顯著效益，且符合前述法令規定。故該公司本次

私募應募人之選擇應屬可行及必要。

   (四)經營權移轉後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三洋紡織於今(109)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有經營權重大異動之可能。以下就本次私

募案可能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說明如次：

1. 在業務上之影響：

該公司於本次私募已提出內部人應募名單，大多數為現任董事及監察人，如全數認

購，將有助於其經營權之穩定，對該公司現有業務尚不至有不利之影響。

2. 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將所得股款優先償還銀行借款， 有剩餘時充作營運資

金，可降低利息費用及還本付息之壓力，亦可保持財務彈性，對該公司財務結構有

正面效益。

3. 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以本次私募額度 150,000 仟股全數募集完成後估算，本次私募總股數占私募後股本

比例為 24.57%。惟該公司規劃多由內部人應募，如全數認購，將有助於其經營權

之穩定。

另該公司私募普通股定價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依據，若有低於面額而產生帳

上累積虧損之情事，此一累積虧損數將於該公司營運產生獲利後予以消除。

綜上所述，本次私募對該公司股東權益尚不致有重大負面之影響。

四、評估意見總結

綜上所述，本證券承銷商依「應注意事項」之規定，經綜合考量三洋紡織本次辦理私募案

件之程序、資金用途、預計產生效益、應募人之選擇、經營權變動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

股東權益之影響等因素，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案尚具必要性且合理。

評估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鄭大宇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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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性聲明書

本公司受託就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洋紡織)109年度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

性與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書。

本公司為執行上開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1.本公司非為三洋紡織採權益法投資之被投資公司。

2.本公司非對三洋紡織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三洋紡織之董事長或總經理並非為同一人，或無具有配偶或二親以

內之關係。

4.本公司非為三洋紡織之董事或監察人。

5.三洋紡織非為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6.本公司與三洋紡織間於上述情事外，並無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第十八條規定所訂關

係人之關係。

為三洋紡織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意見案，本公司提出之評估意見均維持超然

獨立之精神。

評估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鄭大宇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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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董事選舉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辦法名稱

董事選舉辦法 

辦法名稱

董事與監察人選舉辦法 

因應審計委員會成立

並取代監察人之職

責，擬刪除監察人之

相關文字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

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行

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

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

辦法行之。 

因應審計委員會成立

並取代監察人之職

責，擬刪除監察人之

相關文字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

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

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

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

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

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 

      別、年齡、國籍及文 

      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 

      背景（如法律、會 

      計、產業、財務、行 

      銷或科技）、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

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

體應    

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新增條文。

因應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增加董事會成員

多原化等相關內容。

將獨立董事法規遵循

依據列入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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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

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

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有關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依

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為之。 

  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

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

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

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

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

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

券交 

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者，應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

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

用累積投票制，選舉人之記名得以

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司獨立董事

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事之

資格及選任，依公司法及「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辦理。 

變更條次並刪除監察

人之相關文字，增加

獨立董事資格條件及

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

不足之因應。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

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每一

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或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由董事

變更條次並刪除監察

人之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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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分配選舉數人。董事會應製

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

選舉票上所列出席證號碼代之。

會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

相同之選票分發各股東。前項選票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

額，分別計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

權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

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

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其規定名

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依次分別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

為抽籤。 

變更條次並刪除監察

人之相關文字

第五條   

  董事會備製選票時，應按出席證

號碼編號並加填其權數。 

原條文刪除併入第四

條

第八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

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及姓名，然後投入投票箱

內。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

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依填

列該政府或該法人名稱，亦得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

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

代表人姓名 

第八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人欄填明被

選人姓名並加註股東戶號，如被選

人為非股東應填列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及姓名，然後投入投票箱內，惟

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人時，選票

之被選人欄得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之規定填列政府或該法人名

稱，亦得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填列

政府或該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

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

代表人姓名。 

修正說明文字

第九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或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 

      票箱者。 

  二、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兩人 

      以上者。 

  三、選舉票上夾寫其他文字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 

      東相同，而未填列股東戶號 

第九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或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 

      票櫃者。 

  二、同一選票填列被選人兩人以 

      上者。 

  三、選舉票上夾寫其他文字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 

      東相同，而未填列股東戶號 

修正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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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身份證明文件可資識別   

者。 

  五、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 

      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或身份證統一編號以資識別 

     者。 

  五、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 

      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及監

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條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分別設置票

箱，經分別投票後由監票員及唱票

員會同拆啟票箱。 

原條文刪除。

新增選舉票保管之規

範。變更條次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佈。 

變更條次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改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變更條次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改時亦同。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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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1.06.22 股東會訂定 

109.06.02 股東會修訂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利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

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

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

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52-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

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

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

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

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

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

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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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

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

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

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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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

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

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

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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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

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

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

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

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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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 四 章：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四 章：董事監察人 刪除監察人並

增加審計委員

會 

第 十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並自第二十一

屆董事會起，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屆滿而不及改

選時，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就任時

為止。全體董事合計持股總額，不得少

於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且不得少於獨立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監察人二~三

人，並自第二十一屆董事會起，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任

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其執行職

務至改選就任時為止。全體董事及監察

人合計持股總額，不得少於證券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成數。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且不得少於獨立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理。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第 十五 條： 

本公司自第二十一屆董事會起設置審

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本

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

理機能，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

組織規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

規章辦理，分別制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公司自第二十一屆董事會起設置審

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

計委員會成立時，監察人立即解任。本

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亦隨即失效。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能，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其組織規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公

司規章辦理，分別制定之。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第 十六 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

第 十六 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

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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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

為限。 

第 十七 條： 

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價值，

並參酌國內外業界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 十七 條：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通常之水

準議定之。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得於全體董事及本公司派任於

轉投資公司擔任董事、監察人之代表人

任期內，授權董事會就其執行業務之範

圍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得於全體董事、監察人及本公司

派任於轉投資公司擔任董事、監察人之

代表人任期內，授權董事會就其執行業

務之範圍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第 十九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選董事長ㄧ人，並得設副董事長ㄧ

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 十九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

公司。 

1.增加副董事

長之選任。

 第二十一條之一： 

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監察權外，並得列

席董事會議，但不得加入表決。 

1.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第六章 會計 第六章 會計  

第 二十四 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了，

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提交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 二十四 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了，

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會開會

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提交股東

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1. 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

定。  

第 二十九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十八

日。自呈奉主管官署核准登記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十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廿二

第 二十九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十八

日。自呈奉主管官署核准登記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十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廿二

1.新增本次修

章歷程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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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廿五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卅一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廿一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三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五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一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三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

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三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七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五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

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廿五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卅一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廿一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三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五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一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三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

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三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七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五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

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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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九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二十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二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九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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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第 21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

人類

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

府或法人名

稱 

董事 大員尚青股份有

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陳俊祐 菲律賓聖母法

蒂瑪大學 醫學

系 

旗揚陞投資有限公司董

事兼執行長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乾宇企業有

限公司 

董事 黃俊銘 北門高中 東麗公司董事長、萬佳

公司董事長、台灣人纖

公會理事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無 

董事 蔡詩豪 淡江大學財務

金融學碩士 

自然美生物科技(股)公

司財務顧問、鑫明企業

(股)公司經理 

自然美生物科技(股)公

司財務顧問、鑫明企業

(股)公司經理 

潮昇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獨立

董事 

洪玉婷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鑫旺聯合有限公司財務

經理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無 

獨立

董事 

寧國輝 國立政治大學

財稅系研究所

碩士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秘書長、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松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龍邦國

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松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龍邦國

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寶得利國際

(股)公司總顧問 

無 

獨立

董事 

陳慈堅 東海大學會計

學系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服務部協理、大陸普華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部高級經理、正崴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特別助理、晶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勁永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來思達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上晉會計師事務所執業

會計師、永威投資控股

(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及薪酬委員、瑞寶基因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淳紳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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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司章程 (修正前)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 司。

英文名稱為:TRI OCEAN TEXTILE CO., LTD.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301010 紡紗業。 

         2.C302010 織布業。 

         3.C307010 服飾品製造業。 

         4.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5.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批發業。 

         6.F111090 建材批發業。 

         7.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8.F211010 建材零售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11.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12.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 

第四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在國內外設

立分公司。 

第五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玖億玖仟萬元正，分為玖仟玖佰萬股，每股金額新台幣

壹拾元正。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

證後行之；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股份，或得就每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

並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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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辦理之。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依證券相關法令之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服務處理準

則」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

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於三十日前，臨時會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出具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委託出席之辦

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若有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有下列情事其表決權  

  應由己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股東之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1. 購買或合併國內外其他企業。  

  2. 解散或清算、分割。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本公司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監察人二~三人，並自第二十一屆董事會起，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屆滿 

  而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就任時為止。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 

  股總額，不得少於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獨立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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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公司自第二十一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   

  會成立時，監察人立即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亦即隨即失效。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組

織規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規章辦理，分別制定之。 

第十六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七條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 

  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十八條  本公司得於全體董事、監察人及本公司派任於轉投資公司擔任董事、監察人之代 

  表人任期內，授權董事會就其執行業務之範圍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為其購 

  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二十條  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議之，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 

  公司法第二 0 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因故不能出 

  席董事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依法代理出席董事會，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 

  託為限，其董事如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並於 7 日前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並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傳真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方得開會，其  

      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議事錄應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會議事錄分發各董事。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二十一條之一 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監察權外，並得列席董事會議，但不得加入表決。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參加業務應按其職位不論營業盈虧依通常水準核支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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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計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 

      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提交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利，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由董 

      事會訂定之。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１％為董監酬勞，僅得 

      以現金為之。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繳納稅捐 

      二、彌補以往年度累積虧損； 

      三、提列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得     

          不再提列； 

      四、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餘額，併同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依據本公司股利政策，擬 

          具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盈餘之分派得以現金股利或股票股利之方式為之，盈餘之分派以現金股利為 

      優先，亦得以股票股利之方式分派，惟股票股利分派之比例以不高於股利總 

      額之 50%為原則。於當年度公司無盈餘可分派，或雖有盈餘但盈餘數額低於    

      公司前一年度實際分派之盈餘，或依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 

      量，得將公積全部或一部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季終了後為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內部組織及業務處理程序細節，由董事會決議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自呈奉主管官署核准登記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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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廿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廿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卅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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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董事與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106.06.28 股東會修訂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用累積投票制，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出席證號碼代

之。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依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每一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由董事會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票分發各股東。前項

選票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其規定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權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

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  董事會備製選票時，應按出席證號碼編號並加填其權數。 

第六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記票員辦理監票及記票事宜，監票員須為股東身

分。 

第七條  董事會須製備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開驗。 

第八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人欄填明被選人姓名並加註股東戶號，如被選人為非股東應填

列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姓名，然後投入投票箱內，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人時，

選票之被選人欄得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填列政府或該法人名稱，亦得

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填列政府或該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

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九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或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櫃者。 

        二、 同一選票填列被選人兩人以上者。 

        三、 選舉票上夾寫其他文字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列股東戶號或身份證統一編號以資 

             識別者。 

        五、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第十條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分別設置票箱，經分別投票後由監票員及唱票員會同拆啟票箱。 

第十一條 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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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1.06.22 股東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股東或其代理人應配帶出席證出席股東會，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

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 三 條 代表以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已屆開會時間而股

份總數不足法定總數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兩次（每一次二十分鐘，第二次

十分鐘）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份總數出席時，依照

公司法一百七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悉依照議程程序進行。

第 五 條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以發言條填明股東戶號及姓名，由主席決定發言順序。

第 六 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 七 條 議案討論時，應依議程排定之順序，若有違背程序者主席應即制止發言。

第 八 條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

第 九 條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

第 十 條 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過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終止討 論，

並得提付表決。

第 十 一 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收數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即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

表決相同。

第 十 二 條 議案須以書面方式提出。

第 十 三 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等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第 十 四 條 會議進行時，如遇有災害、意外等不可投力事項，主席得宣告暫停會議或更改會

議日期。

第 十 五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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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基準日：民國 109 年 4 月 4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截至基準日持有股數

股數
佔當時發行

總股份比率
股數

佔當時發行

總股份比率

董事長
峯榮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和順
107.01.19(註 1) 440,846 1.03% 469,354 1.02%

董事 黃俊銘 107.01.19(註 1) 2,907,157 6.81% 2,940,943 6.39%

董事

乾宇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俊祐

(註 2) 
107.01.19(註 1) 1,000 0.00% 1,052 0.00%

董事

乾宇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杏娟

(註 3) 
107.01.19(註 1) 1,000 0.00% 1,052 0.00%

董事 潮昇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指派人：蔡詩

豪

107.01.19(註 1) 329,839 0.77% 345,230 0.75%

獨立

董事
洪玉婷 107.01.19(註 1) 0 0.00% 0 0.00%

獨立

董事
王俊惟 107.01.19(註 1) 0 0.00% 0 0.00%

全體董事持股合計及比例 3,756,579 8.16%
監察人 謝志騰 107.01.19(註 1) 1,117,482 2.62% 1,176,403 2.55%
監察人 張茜如(註 4) 107.01.19(註 1) 0 0.00% 11,000 0.02%

全體監察人持股合計及比例 1,187,403 2.57%
本公司截至民國109年4月4日止，發行總股份：46,052,851股。
註1：107年01月19日發行總股份：42,672,722股。
註 2：民國 108 年 11 月 4 日法人董事改派代表人。
註 3：民國 109 年 3 月 16 日法人董事改派代表人。
註 4：民國 108 年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補選。

說明：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公司實收資本額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在十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百分之
十，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一；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前項總額；
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前項比率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
分之八十。
本公司截至民國109年4月4日止，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3,756,579股，持股比率為8.16%；全體監
察人持有股數為1,187,403股，持股比率為2.57%，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
查核實施規則」規定之最低應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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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其他說明資料

一、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率之影響：

本公司本次並無盈餘分配，故不適用。

二、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等相關資訊：

本公司本次並無盈餘分配，故不適用。

三、本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提案權受理情形說明：

(一)依公司法172條之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提案限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超過一項或三百字者，均不列入議

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二)本次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為109年3月27日至109年4月6日止，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

(三)本公司於上述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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